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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修正對照表            114.12.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依據 

本計畫依據下列法規訂定： 

一、資通安全管理法第10條

及其施行細則第6條。 

二、臺北市政府資通安全管

理規定。 

壹、依據及目的 

本計畫依據下列法規訂定： 

一、資通安全管理法第10條

及其施行細則第6條。 

二、臺北市政府資通安全管

理規定。 

依據 114年臺北市政府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酌

修文字內容。 

肆、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 

一、依「臺北市政府資通安

全管理規定」壹、總則各規

定辦理。 

二、本校目標： 

(一) (一)量化型目標 

1.知悉資安事件發生後於規

定之時間完成通報、應變及

復原作業。 

2.配合上級每年社交工程信

件演練至少辦理2次、資通安

全事件通報及應變演練至少

辦理1次。 

(二) (二)質化型目標： 

1.適時因應法令與技術之變

動，調整資通安全維護之內

容，以避免資通系統或資訊

遭受未經授權之存取、使用、

控制、洩漏、破壞、竄改、銷

毀或其他侵害，以確保其機

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 

2.達成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

級之要求，並降低遭受資通

安全風險之威脅。 

肆、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 

一、依「臺北市政府資通安

全管理規定」壹、總則各規

定辦理。 

二、本校量化型目標： 

(一)知悉資安事件發生後於

規定之時間完成通報、應變

及復原作業。 

(二)配合上級社交工程信件

演練開啟率及連結或檔案點

閱率標準分別為低於 5%及

2%。 

依據 114年臺北市政府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酌

修文字內容。 

柒、資訊及資通系統之盤點 

一、資訊及資通系統盤點 

(一)依「臺北市政府資通訊

柒、資訊及資通系統之盤點 

一、資訊及資通系統盤點 

(一)依「臺北市政府資通訊

依據 114年臺北市政府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酌

修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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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電子資料安全作業指

引」及「臺北市政府使用物

聯網安全作業指引」各規定

辦理。 

(二)本校每年度應依資訊及

資通系統盤點結果，落實填

報管考系統。 

資產及電子資料安全作業指

引」及「臺北市政府使用物

聯網安全作業指引」各規定

辦理。 

(二)本校每年度應依資訊及

資通系統盤點結果，並落實

填報管考系統。 

壹拾肆、公務機關所屬人員

辦理業務涉及資通安全事項

之考核機制 

本校資訊相關人員其獎懲係

依據「公務機關所屬人員資

通安全事項獎懲辦法」及

「臺北市政府所屬人員資通

安全事項獎懲基準」辦理。 

壹拾肆、公務機關所屬人員

辦理業務涉及資通安全事項

之考核機制 

本校資訊相關人員其獎懲係

依據「公務機關所屬人員資

通安全事項獎懲辦法」辦

理。 

依據 114年臺北市政府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及臺

北市政府所屬人員資通

安全事項獎懲基準，酌

修文字內容。 

壹拾捌、附件表單：資通安

全推動小組成員及分工表 

 微調小組成員 

依實際人員修正名單及

職掌 

 


